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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签订委托服务协议的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养老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）签订《委托服务协议》重大关联交易的情况公

告如下： 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）

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。根据不同类型客户数量

及服务内容确定付费原则，预计 2016 年泰康资产向本公司支付服务

费用 15,065 万元。根据相关监管规定，泰康资产为关联方，本次交

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泰康资产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关联方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

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 

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；受托资金管理

业务；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；公开

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允

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。） 

注册资本 10 亿元 

成立日期 2006年 02 月 21 日 



关联关系说明 与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本公司根据泰康资产的委托，为企业年金客户提供属地化服务支

持，包括业务咨询、招投标资料响应，以及客户关系维护等服务，由

泰康资产根据不同类型客户数量及服务内容，按照一定服务价格向本

公司支付服务费用。 

协议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各类客户的计费标准。 

四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

在泰康集团化背景下，为进一步落实以客户为中心战略，提高客

户服务满意度，增强泰康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，本公司与泰康资

产签订了协议，并据此由泰康资产向公司支付服务费用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与泰康资产之间的委托服务，将导致公司

2016 年营业收入增加 15,065 万元，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 

截止 2016 年 12月底，本公司与泰康资产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

金额为 39.27 亿元（含本次关联交易金额）。 

六、审议情况 

2016 年 12 月 20 日，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

赞成、0票弃权、0票反对，审议批准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。 

因本公司无独立董事在任，本次关联交易无独立董事出具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1 月 4 日 


